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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民事诉讼的公告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告”）于近日

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上述法律文书显示，原告史丽华、董洪勤分别以操纵证券市场责任纠纷之案

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开庭审理该两起案件。 

二、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案号（2018）皖 01 民初 806 号 

1、原告：史丽华 

2、被告：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因其操纵证券市场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 4,518,195.91

元，及前述投资损失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 1,142.10 元，合计 4,519,338.01 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告诉称：其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8 年 02 月

13 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造成投资损失合计 4,519,338.01 元，原告认为其损失系因

公司操纵证券市场造成，故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案件二：案号（2018）皖 01 民初 807 号 

1、原告：董洪勤 

2、被告：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因其操纵证券市场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 433,299.17 元，

及前述投资损失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278.03 元，合计 433,577.20 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告诉称：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02 月

22 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造成投资损失合计 433,577.20 元，原告认为其损失系因

公司操纵证券市场造成，故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三、判决情况 

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案件相关情况说明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经自查，未发现公司有涉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

为，且公司也未收到任何证券监管机构认为公司存在涉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

进而对公司采取立案调查、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的决定或下达的结论性意见。 

2、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经查 2 名原告提供的起

诉材料，2 名原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存在涉嫌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也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是由公司导致的，相应的不利诉讼后果应由 2 名原告承

担。对于此诉讼，公司将委托律师应诉，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对于 2 名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涉嫌恶意诉讼行为及其他涉嫌违法违规参



与炒作凤形股份、华英农业、金一文化和长缆科技等股票的行为（其提供的证券

交易记录显示，其交易股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的李卫卫违法操纵的

股票高度吻合），公司将依法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起诉、向证券监管机构举报等方

式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本次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其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没有产

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传票》；  

2、《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